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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人員隨中華民國公證學會組團赴大陸參訪 

成果報告 

                                        報告單位：海基會 

報告日期：114年 8月 26日 

壹、 前言 

本會受政府委託辦理兩岸文書查驗證事宜，為落實「兩岸

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下稱協議）之執行及加強兩岸公證業

務交流合作，自民國 84年至 104年間，本會與中國公證協會

（下稱中公協）定期組團互訪（本會曾 8次組團赴陸參訪，中

公協亦曾 7次組團回訪），除加強本會與中公協及各地公證協

會之聯繫，並針對兩岸公證書查驗證實務問題，經由互訪溝通

討論獲致解決。 

    105年起，兩岸兩會交流因陸方片面杯葛而中斷，本會與

中公協互訪同步受阻。本（114）年中華民國公證學會（下稱

公證學會）應中公協邀請，於 7月 26日至 8月 3日組團赴北

京、山西等地參訪，本會指派法律處林美佑資高專以公證學會

會員名義隨團。謹提出報告如下。 

貳、 行程紀要 

一、 時間：本年 7月 26日至 8月 3日 

二、 成員：公證學會謝永誌理事長率團，該會理監事、會員

及眷屬共計 27人 

三、 重要行程安排： 

（一） 7月 28日：上午拜會中公協並進行座談。下午參訪

北京市長安公證處，並與北京市公證協會座談。 

（二） 7月 30日：上午參訪山西省晉中市中都公證處，並

與山西省公證協會座談。下午參訪山西省太原市晉

信公證處並進行座談。 

參、 座談會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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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與中公協、北京市公證協會及山西省公證協會等座談交

流重點： 

一、 雙方就臺灣公證活動的最新概況與修法動態、大陸目

前公證實務開展情況進行報告，並就臺灣不動產交易、

抵押、大陸自書遺囑相關規定、陸方全國公證遺囑備案

查詢平台（遺囑資料庫）之建置、公證文書保存、大陸

合作制公證處與臺灣民間公證人事務所營運情況，及

有關金融、租賃、司法輔助業務、遠距線上公證等兩岸

公證業務相關法規實務交流討論。 

二、 協議簽署與執行，建立兩岸文書制度化查驗證機制，充

分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奠定兩岸交流秩序根基，兩岸公

證界應共同維護難得的成果。本會與中公協曾達成建

立「緊急聯繫與協處機制」共識，對於兩岸民眾遭遇急

難事件，雙方同意循此機制提供即時協助並妥適解決，

執行成效良好。另有關移民署「原籍中國大陸人士繳付

喪失原籍證明」專案，基於兩岸都是單一戶籍之法律制

度，為維護民眾選擇在臺設戶籍之基本權利義務，就部

分當事人無法順利辦理公證書個案，請陸方協助民眾

辦理。 

三、 參訪北京市及山西省公證處，溝通兩岸文書驗證實務

問題，包括：大陸公證書內容有誤應如何作出更正之公

證書？大陸定式公證書親屬關係公證書上載親屬稱謂

用語，陸方是否訂有相關規範或參考資料；有關離婚證

一方當事人亡故無法辦理公證書問題。 

肆、 綜合觀察 

一、 本會於 103年組團赴陸參訪，104年邀請中公協組團來

臺回訪並參加「兩岸公證業務法學研討會」，本次再度

以公證學會會員名義赴陸參訪，具特殊意義。未來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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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雙方常態交流互訪，將可強化雙方聯繫機制，有助

兩岸公證書查驗證業務順利推展。 

二、 與大陸各省市公證機關積極互動，有助於提升本會文

書查驗證工作效率與服務品質，使協議執行更加順暢，

有助保障兩岸人民權益。 

三、 中公協表達由公證學會邀請組團來台回訪意願，本會

表示樂見雙方回復常態性交流，未來將配合政策持續

加強協議執行成效。 


